项目概述：根据当前维稳形势和任务要求，对于可能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隐患及我中心工作需要，开展维稳安保工作。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城市更新发展服务中心拟委托专业安保机构提供专业的安保服务，开展矛盾隐患排查梳理，科学研判，制定合理的维稳工作方案，落实维稳措施，针对矛盾纠纷进行协调处理，做好稳控化解工作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财产安全应急措施抢救，努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一)乙方义务
1.乙方应具有公安机关核发的《保安服务许可证》(陕西省外企业还须出具承诺书，承诺自承接本项目之日起30日内向甲方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案)。
1.乙方应按甲方要求配备足额安保维稳人员，负责甲方指派的维稳安保执勤工作，确保所负责区域的社会面安全稳定，保证文明、高效的行安保维稳职责，负责对乙方安保维稳人员的教育、培训和管理以及人员调整和休假安排。乙方应在安保维稳人员中确定一名联系人负责与甲方的联系沟通。
2.乙方派出的安保维稳人员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的标准进行录用且经培训考试合格取得上岗证的人员。合同期间乙方负贵办理保安员各种证件(上岗证)。乙方人员入场前需提交安保维稳人员名册、身份证复印件、上岗证复印件等由甲方审核后方可进入甲方提供维稳安保服务。
3.乙方配备的安保维稳人员原则上为: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男性身高不得低于165CM，女性身高不得低于155CM，年龄50岁以下，视力1.0以上，身体健康，品貌端正，身体素质良好，有专业培训经历，思想觉悟高，正直可靠，责任心强，无犯罪记录，具有保安员证书，优先选择退伍军人、警校或保安学校毕业生，完全能胜任甲方场所维稳安保工作。安保维稳人员执行勤务时，必须着乙方公司统一的带有安保维稳标志的安保维稳服装，佩戴安保维稳人员工作证件。
4.乙方选派安保维稳人员用于甲方维稳安保执勤，在执勤期间如发生盗窃、火警等扰乱甲方正常工作行为和现象，要尽职尽责地履行自己的保卫义务，确保甲方的人身、财产安全。
5.乙方派出的安保维稳人员要服从甲方相关人员的工作指导和服从临时工作安排,遵守甲方各项规章制度，乙方应制定相关管理办法及制度，提出完整的保卫方案。
6.乙方需为其安保维稳人员配备完备的安保器材，如防刺服、防护服、对讲机、手电筒、橡胶棍、甩棍、钢叉、护盾、头盔、手套等警用安保器材。
7.乙方安保维稳人员应当认真做好交接班、来人来访、物品出入和巡岗查岗、例会等登记工作，甲方有权对以上登记内容进行检查;执勤时做到仪容严整、姿态端正、文明执勤、忠于职守，严格遵守和执行双方的各项规章制度。
8.乙方派出的安保维稳人员在工作期间如遇重大治安或消防问题，或其它自身不能处理或超越自己职权范围的紧急事件，应立即报告甲方负责人，如有必要，应在通知甲方的同时与当地公安机关联系，取得支持与指导。
9.安保维稳执勤时间内，乙方应保证安保维稳人员在岗。乙方负责安保维稳人员值班安排和管理，若遇安保维稳人员休假、病假等不能出勤时，乙方应补充相应安保维稳人员，保证甲方的安全保卫工作不受影响。
10.安保维稳人员的工资、福利、保险、组织管理、业务培训、劳保、装备及食宿等均由乙方负责。乙方应妥善处理与安保维稳人员之间的劳动关系，不得因此而影响甲方的维稳安保工作或给甲方造成任何损失，否则应赔偿甲方的全部损失。
11.对于乙方派出的安保维稳人员，如甲方认为其在工作期间不称职或不适宜在甲方单位执勤的，可提前三天时间向乙方提出更换，乙方必须记录更换。
12.乙方应定期不定期派人到甲方单位检查监督和了解安保人员上岗执勤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13.乙方安保维稳人员凡已离开甲方单位上班，无论任何理由一律不得再进入甲方单位区域。
14.乙方应对安保维稳人员进行相应的保密要求，不得泄露甲方要求保密的信息，否则应对甲方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
15.乙方安保维稳人员因工作失职或故意造成甲方人员、财产损害的，乙方应对甲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承担全部责任。
16.乙方在甲方安保维稳期间须按时向甲方提供工作日报表、周报表、月报名。报表需如实记录每日的工作情况和人员变化情况。
17.乙方对安保维稳人员服务范围内的不安全隐患有权向甲方书面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甲方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造成甲方或第三方人身、财产损失的，乙方不承担责任。
18.乙方应当提供与安保维稳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并办理所需各种用工手续、劳动保险手续等，安保维稳人员的工资、奖金、各种福利待遇、工伤保险、社会保险。承担工作期间贵任范围内、发生工伤事故的全部费用。
19.甲方与乙方之间为安保维稳服务合同法律关系，乙方与其所配备的安保人员之间存在劳动法律关系。
（二）服务质量
乙方所供服务必须执行下列条款:
1.乙方提供服务时，符合国家有关服务规范要求，确保各项服务达到最佳运行效果。
服务要求应按不低于国家、省、市有关部门规定的质量标准执行。
2.乙方承诺与拟投入人员均有劳动合同或聘用协议。
3.服务方案和方式科学、可行，人员配置合理，全面满足要求。
4.乙方提供的服务，若发生侵权而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乙方负责。甲方保索赔权。乙方提供的服务应达到行业规定的与中心要求的有关安全、礼仪标准，按陕西省安保管理一级服务标准执行，提供标准化服务。
5.员工须着统一服装上岗，形象好、气质佳，工作状态饱满，工作耐心细致，工作方法灵活，避免和辖区内人员发生冲突。
6.主动配合甲方安全维稳检查工作，对值班、巡逻中发现问题及时报告相关人员，及时处理妥善解决。
7.制订《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隐忠排查汇报制度》，关注维稳隐患及其他突发事件的排查。
8.力争“零投诉”、“零火灾”、“零事故”为质量管理目标，通过专业化、规范化的安保服务，贯穿“以人为本”的服务思想，致力于创造一个舒心、安心、顺心的工作环境。
9.按专业、高效、快捷标准化实施服务，做到管理无盲点，服务无挑剔。
（三)具体工作内容
1、固定安保人员执勤，在服务期内主要负责在甲方指定的地点执勤维护秩序等工作，需要1名保安队长，1名副保安队长，8名保安队员。
2、应急事项处置，服务必须符合行业及国家现行行业标准，包含处置应急事项所产生的交通费、住宿费、人员费用等一切费用，一年约15次。
[bookmark: _GoBack]3、临时勤务，根据需求乙方向甲方派遣临时勤务人员，临时勤务人员具体工作内容以甲方实际需求为准。预估一年出勤1000人次。
